附件四

学部向学位办报送材料清单
1、 学部学位评定会议纪要（含电子版及学部主任签字的纸质版）；
2、 学部学位评定会投票表决情况汇总表（唱票人、监票人及主任签字的纸质版）；

3、 出席学部学位评定会各位委员签字的酬金单电子版及纸质版（纸质版需经手人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不发现金）；

4、 学部学位评定会2名工作人员（6月或12月）或1名工作人员（4月或10月）签字的酬金单电子版及纸质版（纸质版需经手人签字并加盖学院公章，不发现金）；
5、 各学部雇请学生清理学位材料的酬金由学位办根据上报人数统一计算后发放给学部秘书（4月及10月人员较少，费用分别合并到6月及12月计算）；
6、 学部表决后建议授予学位人员名单电子版（未通过人员不用删除，文字标红即可）。
注：
1、请各位学部秘书在递交纸质版之前将电子版通过QQ发送，以上所有签字必须是手写签字，不得代签及使用私章。

2、学部学位评定会召开后，后期处理不再由学部进行，在所有学位材料齐备的情况下，可电话通知静园打印社（85860402,13080542868）收材料并同时收学部主任私章备借（4月及10月人员较少，为免私章外借麻烦，请先将学部主任私章盖好，其他内容不用处理）。
3、本次学部评定会审核通过的学位材料若推迟于下次校学位评定会时提交仍然有效。

